
高雄市「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據點」流程圖 

修正:108.01.3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被害人自行至醫院驗傷 由家防社工陪同被害人至醫院驗

傷，行前先向被害人簡要說明｢一

站式服務模式」，並提供｢性侵害

案件被害人權益告知書」 
由醫院端護理人員向被害人

簡要說明｢一站式服務模式」

並提供｢性侵害案件被害人

權益告知書」 

是 

否 

通知婦幼隊及家防社工到醫院偕同

驗傷並告知被害人進入一站式決定 

通知婦幼隊到醫院並告知被害人

進入一站式決定 

被害人完成驗傷程序 

被害人是否進入一

站式服務模式 

被害人決定是否進入

一站式服務模式 

 

被害人辦理離院 

 

被害人辦理離院

自行離開醫院 

1.進入減述筆錄評估 

2.被害人於醫院完成筆錄 

3.警政開立報案三聯單 

被害人離開醫院，完成一站式服務 

 


